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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里面增

加了第188条，“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

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

强制其到庭”。什么叫做“正当理由”？

郎胜：在履行义务的过程中，有的证人

会出现特殊的情况，即我们讲的，正当的理

由。比如交通中断了，他来不了，或者说那

天他有一个特别重大的事项，使他无法离

开，或者说那天他真患了严重疾病，根本就

起不了床，这些都可以，作为常人，作为一

般的人来理解都应该视为正当理由。

但是在具体的个案上，就需要根据

个案来判断，任何人在履行作证义务的

时候，不能故意的为逃避这种义务而找

种种借口不出庭。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诉讼就难以继续进行。所以，每个公民

都有这样的义务，当他故意拒绝履行这

种义务的时候，就需要强制他来履行。

作证是公民义务，不履行就要强制履行

全国人大法工委就刑诉法修法要点答记者问

“在我们国家不存在秘密拘捕”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于昨日16时45分举行

记者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郎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副主任

李寿伟就“刑事诉讼法修改”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记者：15年来刑事诉讼法一直没有修改

过，我想问的是在这15年过程中，刑事诉讼法

这样的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修改应该达到一个

什么样的目的？

郎胜：在这些过程中，由于我们国家

发展快，我们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特

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法制的

不断推进，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期待

和要求更高。在这种情况下，也需要循

序渐进地、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

不断地对现有程序加以完善，当然这两

者在程序上也许是不一样的，但是目标

是一样的，就是最终追求司法公正，来维

护社会的稳定，惩罚犯罪、保护人民。

刑诉法需要稳定性，让老百姓知道怎么走

记者：和二审稿相比，在上午交付大

会审议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对逮捕、

拘留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三种措施可

以不通知家属的范围做了进一步限定，但

三种限定的范围又各自有所区别。请问

条文上新作的修改是不是对社会关注的

一种回应？立法原意是什么？另外为什

么修改之后，三种强制措施各自的限定范

围还是各不相同？

郎胜：今天在大会结束以后，网上出

现了一些说法，说对危害国家安全的可以

秘密拘捕。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

在我们国家没有秘密拘捕，法律也没有这

样的规定。我刚才所说的这种例外情况，

就是所说的拘留后除了涉嫌恐怖犯罪、危

害国家安全的犯罪通知有碍侦查的，其他

的都需要通知。

即便是这两种犯罪，如果不是有碍侦

查，或者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也必须立

即通知家属，现在修正案里都做了规定。

我需要说明的是，拘留一般情况按照现在

的法律规定都是在紧急情况下实施的。

在我们国家没有秘密拘捕

记者：这次我们看到草案中设置了

一个公诉案件和解程序，同时又严格地

限定了它的范围。这样的规定是基于怎

样的考虑？

郎胜：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

也看到，在很多情况下，有的时候有一

些因为民间纠纷引起的案件，如果我

们通过一些比较平缓、平和的方式去

解决，可能效果比判刑取得的社会效

果更好。

自诉案件和解，它的范围限定在，对

人身的伤害、对财产的破坏、对财产的侵

占，相对来讲比较轻的案件。但是也有一

种例外，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即

便是过失也不能和解，这反映了对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从严的要求。

自诉案件和解程序严格限制范围

记者：我想问的问题是关于死刑复核，在

修正案当中也提到了死刑复核，但是为什么

迄今为止也没有听到相关的比如去年你们对

多少个死刑案件进行了复核这样的报告？在

这方面你们会不会增加透明性，减少死刑？

郎胜：减少死刑，这是我们一贯坚

持的刑事政策。我们对死刑一贯采取

非常慎重的态度，所以在去年人大常

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减少

了 13 个罪名的死刑，占现在死刑罪名

的近 20%。

死刑的复核是我们另一个在实践当

中控制和减少死刑的一个措施。我们国

家实行两审终审制，但是对死刑案件，在

两审以后即便判处死刑仍旧不能执行，

仍旧需要经过最高法院进行核准以后，

经过核准裁定以后才能决定是不是要

执行死刑。即便这样，核准死刑后还要

在最高法院发布了死刑执行命令以后

才可以执行。

减少死刑是我们一贯坚持的政策

记者：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关

于非法证据排除。这是我们国家的刑事诉

讼法第一次把非法证据排除写入草案。对

于这个条款的实施情况您怎么看待？

郎胜：实践当中，在我们的侦查、审查

起诉、审判整个过程中，对非法的证据进

行一些排除，我认为是经常进行的。

一个新的制度的建立，一个新程序

的规定，怎么能够落到实处，我想也需要

一定的准备时间。我想，这个制度在法

律规定以后，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也需

要不断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使这项制

度最终能够有效地，或者说是能够很好

地落实。

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贯穿于全过程

修法解读

特派记者 祝亮 王玉 何曙光 沈娟娟


